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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救濟。行政法院四十八年判字第十一號判例：「提起訴願，限於人

民因官署之處分違法或不當，而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方得為之。至若

基於特別權力關係所生之事項，或因私法關係發生爭執，則依法自不得

提起訴願」，與上開意旨不符部分，應不予援用。查具有軍人身分者，

申請志願退伍或繼續服役未受允准，係影響其軍人身分關係是否消滅

之重大不利益處分，應得循行政爭訟程序，請求救濟，雖經行政法院民

國八十五年四月十七日庭長評事聯席會議決議在案，惟上開判例既為本

件據以聲請解釋之確定終局裁判所引用，仍應受理解釋，併此說明。

釋字第四三一號解釋（86.6.6.）

【解釋文】

戰士授田憑據處理條例對同條例第十條之「無職軍官」未規定其

定義及範圍，該條例施行細則第三條第十六款：「無職軍官指依行政院

四十八年七月十四日台四十八防字第三八八二號令訂定之陸海空軍無

軍職軍官處理辦法，於四十八年十月十八日以前在國防部登記處理有

案，發給退除役令，並經國防部人事參謀次長室認定符合無職軍官身

分者」，係就無職軍官身分之認定所為之補充規定，並未違背該條例之

立法意旨，與憲法亦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制定，八十年一月一日施行之戰士

授田憑據處理條例，係為收回已依反共抗俄戰士授田條例領取之戰士

授田憑據，分別情形給與不同基數之補償金而制定。其核發對象原以領

有戰士授田憑據之人員為範圍，依反共抗俄戰士授田條例第十一條規

定：「現在陸海空軍部隊服務二年以上之戰士」始為發給授田憑據之對

象；在大陸時期曾任軍官，自行來臺或隨軍隊來臺後，未辦理正式退伍

或在辦理無職軍官登記清理中脫離軍職等人員，因未在營，其領取戰士

授田憑據，有事實上之困難，乃於該處理條例第十條規定：「反共抗俄

戰士授田條例公布施行前，曾參加反共抗俄作戰，除因有叛國行為或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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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而被判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外，其餘在臺離營之退除役無職軍官，領

有退伍除役證明書，且現居住臺灣地區者，視同已發給授田憑據，依本

條例之規定處理」，以保障其權益。所謂「無職軍官」之定義及範圍，

戰士授田憑據處理條例雖未另為規定，惟觀其立法意旨，係指行政院四

十八年七月十四日台四十八防字第三八八二號令發布之陸海空軍無軍

職軍官處理辦法所規定者而言，該辦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本辦法所

稱無職軍官，包括左列人員：一、外職停役者、二、編餘者、三、辭職

資遣者、四、作戰失散或被俘來歸者、五、免職停職者、六、撤職者、

七、免官停役者、八、刑事停役者、九、其他因故離職而未辦退除役或

假退除役者」，同條第二項規定：「前項人員以中華民國四十七年六月

三十日以前居住政府控制地區為限」。同辦法第二十一條復規定：「無

職軍官，在規定調查期間，不參加調查者，爾後概不處理，並作為退除

役論」。國防部四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四八）雷露字第二六四四號公

告無職軍官辦理調查登記之期間為四十八年六月八日至同年十月十八

日。該辦法因登記期間屆滿，經行政院五十三年五月十五日台五三人字

第三四一二號令廢止，則戰士授田憑據處理條例施行細則第三條第十

六款規定：「無職軍官指依行政院四十八年七月十四日台四十八防字第

三八八二號令訂定之陸海空軍無軍職軍官處理辦法，於四十八年十月

十八日以前在國防部登記處理有案，發給退除役令，並經國防部人事參

謀次長室認定符合無職軍官身分者」，係就無職軍官身分之認定所為

之補充規定，為執行上開條例所必要，且未違背該絛例之立法意旨，與

憲法亦無牴觸。

釋字第四三二號解釋（86.7.11.）

【解釋文】

專門職業人員違背其職業上應遵守之義務，而依法應受懲戒處分

者，必須使其能預見其何種作為或不作為構成義務之違反及所應受之

懲戒為何，方符法律明確性原則。對於懲戒處分之構成要件，法律雖以

釋字第四三二號解釋




